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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要生产设施均在初步设计阶段同步进行设计、同步施工、同步完成及调试；环保设施和措施由建设单位自行设计，在环评报告评审过程中论证通过并取得了主管部门批复文件；报告中环境保护篇章涉及了：气、水、固、噪、地下水、土壤等内容；项目竣工后实际环保投资60万元，实际总投资240万元，环保投资占比26.3%，所有环保措施均得到了落实。
1.2施工简况
本项目位于凤城市刘家河镇秋木庄村，调查期间项目已建成，施工期已过，施工期影响随施工结束而消失。
1.3验收过程简况
验收项目于2026年3月30日竣工，2026年4月1日开始调试工作，随后开展环保验收工作，2026年4月29—30日进行了验收监测，在2026年5月开展报告编制工作，2026年6月3日由建设单位组织召开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评审会，会上结合实际情况对报告编制和建设情况提出了验收意见，在完成会议意见的基础上得出验收通过的结论。
丹东市精益理化测试有限责任公司是本次验收的监测单位，在2006年05月23日成立，在丹东市振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的独立企业法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6037887641797）法定代表人刘宏展。该机构经营范围包括：环境检测、矿石检测、理化分析检测、测试、皮革检测、污水检测服务。该机构承诺其公司营业范围中有关活动对检测活动公正性无影响。机构有独立账户，法律地位明确，具备了开展第三方公正检测的基本条件。机构注册地址：丹东市振兴区人民街141号，办公和试验场所地址：丹东市振兴区人民街141号。检验检测机构总面积582㎡。检验检测场地面积：465㎡；温恒面积：5㎡。设有气相色谱室、原子光谱室、化学分析室、无机前处理室、天平室、小型仪器室、试剂库、微生物室、嗅辨室等。场地产权状况：办公场所为租用丹东轻化工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工作环境满足检验检测要求。
1.4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项目投产至今，尚无因环境问题造成的民众上访或环保处罚事件。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制度措施落实情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本项目属于排污许可证登记管理，日常环境保护设施调试及运行维护费保障计划均由环保专员负责。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环评及批复无相关要求。
（3）环境监测计划
本项目为排污许可证登记管理项目。
2.2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无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相关内容。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无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要求。
2.3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无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情况等要求。
3整改工作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6年6月3日，凤城市中威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主持召开了凤城市中威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年开采 5 万吨白云岩扩建项目一期工程竣工环保验收审查会。参加会议的有凤城市中威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企业聘请的3位专家和丹东市精益理化测试有限责任公司1位代表等。验收专家组和与会代表检查了项目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提出了补充、完善、修改意见。经过这段时间的补充完善，现已达到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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